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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討論 27案決議事項彙整表 
                                                                         105.3.14 

提

案 
案               由 決          議 

1 放寬招收外籍生及僑生人數。 

一、 請依回應說明辦理。 

二、 擴大招收境外學生同時，大學亦

需考量本國學生受教權益及教育

資源等問題，免生爭議。 

2 

為我國學術研究蓄積能量及提

升國家競爭力，建請政府相關單

位應有培育高等研究人才計畫，

提請討論。 

一、 105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名額控管

統刪 15%，但學校可依全校需求、

系所狀況自行調配，若仍有名額

之需求，亦可透過專案申請回復

方式處理。 

二、 有關建議教育部比照中研院獎助

優秀博士生方式辦理，因涉及不

同單位預算尚無法完全比照，教

育部未來將與中研院研商經費補

助如何找到一個衡平點。 

三、 另本部業已於青年學者養成計畫

中，透過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

計畫、國際共同培育人才計畫提

供博士學生必要獎助學金。建請

各校詳參本部產學合作培育研發

菁英計畫及國際共同培育人才計

畫補助作業要點，並積極提出申

請。 

3 

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法條無法

適用於學術機構，教育部為執行

職業安全衛生法，推動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避免學校於教育及工

作過程中發生職業災害，訂定

「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要

點」，但本要點亦規定學校應落

實職安法及相關法規規定，期望

可於母法部分條款明定學術機

構不適用。 

請資科司邀請勞動部、衛福部進行專

案協調，並邀請相關學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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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案               由 決          議 

4 

建請修正行政院所頒「宿舍管理

手冊」第三條，開放非編制內人

員申請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提

請討論。 

本案涉及國家對公務財產之管理原

則，請秘書處與行政院及財政部進一

步溝通。 

5 

請行政院與立法院溝通，建請速

審查通過大學法第十四條第二

項修正條文，放寬契僱行政人員

得擔任國立大學行政主管，以保

障現有契僱行政人員之升遷權

益，以利大學留才及攬才一案，

請討論。 

基於漸進原則，教育部已函送立法院

審議之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先行放

寬研發長、國際長等職位由外國人擔

任，至建議再開放人事、主計、總

務、學務及教務等單位以契僱人員擔

任行政主管，將錄案再評估。 

6 

為推動各大專院校國際化，建請

增設台灣獎學金獲獎學生在各

校志工服務之義務規範，提請討

論。 

本案已修正要點放寬規定，學校可先

行辦理，後續學校如有相關疑義可隨

時向教育部提出。 

7 
建請放寬資深優良教師之年資

計算方式。 

提案單位同意教育部之回應，依回應

說明方式處理。 

8 

為配合國家產業發展，建請農業

類「產業攜手專班」外加名額不

列入總量管制，培養符合農業產

業所需人才，落實產學鏈結及協

助產業升級目標。 

請技職司召開專案協調會議。 

9 

建議放寬學校與教師兼職機構

之「產學合作關係」認定及降低

學術饋金之規定。 

學校若在執行過程中有實務上之困

難，請人事處召開會議研議，並邀請相

關學校及機構進一步討論。 

10 

公私立大學之學生兼任助理應

自勞動基準法及勞工保險條例

之適用範圍中予以排除。 

本案涉及社會、學生與大學之共識，請

高教司持續與五大協進會理事長、相

關單位及團體溝通。 

11 

建請增加辦學績優私立大學修

習學位陸生之招生名額，並擴大

大陸高等學校認可名冊。 

請南台科技大學研議充分運用陸生名

額方式。 

12 
廢止各院系導師執行查訪賃居

校外學生住宿情形案 

提案單位同意教育部之回應，依回應

說明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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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請成立電腦軟體採購聯盟案 請資科司繼續和相關單位協調。 

14 
建請放寛原住民進用比例，比照

身心障礙者進用之標準 

請高教司持續與原民會等相關單位協

商溝通，研議可行方式。 

15 

開放兩岸高校各面向合作深度，

修正效率低落的行政程序與不

合理的罰則。  

1. 大陸人士在台逾期出境或

未依照規定行程變更，申請

學校承擔過重監控責任，現

行罰則對學校學術交流影

響巨大。  

2. 擴大開放大陸特色高校學

歷承認範圍。 

3. 與境外高校共同合作亮點

學程，境外學位專班開放大

陸籍人士報考。 

請依回應說明辦理。 

16 

建請整合教育部、勞動部、財政

部、內政部，從所屬之財稅資料

中心、勞保局、移民署之大數據，

提供各大學校院畢業生相關就

業資料，請討論。 

提案單位同意教育部之回應，依回應

說明方式處理。 

17 
限制不能減招的類科系之長遠

規劃 

請技職司儘速規劃，讓學校有準備的

時間。 

18 

適度放寛 106 年度獎勵補助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

及申請要點之規定 

請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 

19 

請調降「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

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管制附表

五所定所、系師資質量基準。 

請技職司檢討，並請學校提升教學品

質，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20 

建請教育部修訂「大學開設境外

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開

放「專科學校」亦可申請開設境

教育部於 105年 1月 25日公布修訂

要點，已將專科及二年制部分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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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專班。 

21 

建請修訂「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

法」第 10條，開放專科學校二

年制在職班」可結合推廣教育採

「境外教學」方式，辦理招收外

國學生案，提請審議。 

教育部已於 105年 1月 25日公布修

訂要點。 

22 

建請修訂「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

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2條

第二項文字內容，開放「專科班」

增設「副學士學位學程」案，提

請審議。 

請技職司繼續研議。 

23 

建請修訂「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

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2條、

第 3 條及第 10 條，開放大陸地

區人民來臺就讀五年制專科學

校案，提請審議。 

直接開放陸生需進一步評估，請國際

司繼續研議。 

24 

建請修訂「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

灣地區許可辦法」第 55條、「大

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

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23 條，開放大陸地區人民申請

就讀與其學歷相銜接之高級中

等學校(含五年制專科學校)案，

提請審議。 

依國際司回應說明處理。 

25 

有關每月 5 日前函報所在縣

（市）勞工主管機關及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優先徵詢身心

障礙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意願人

數統計表」，提請討論。 

請高教司繼續與勞動部協商。 

26 
有關大陸學生來臺就學續讀研

究所之簽證辦理方式建議案。 
請依回應說明方式處理。 

27 

為配合國家產業發展，建請弱勢

「產業攜手專班」外加名額不列

入總量管制，培養符合機械、電

招生名額部分請技職司再以整體宏觀

的觀點評估與盤點，並應特別考量弱

勢學生納入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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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電機及紡織產業所需人才，

落實產學鏈結及協助產業升級

目標。 

 


